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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陕政办〔2024〕8 号

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三门峡市陕州区支持城区发展夜间

经济若干政策措施（试行）的通知

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三门峡市陕州区支持城区发展夜间经济若干政策措施（试

行）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

落实。

2024 年 4 月 30 日

三门峡市陕州区支持城区发展夜间经济
若干政策措施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促进消费若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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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豫政〔2023〕15 号）文件精神，加快推进

我区城区夜间经济发展，激发市场活力，结合实际，制定以下政

策措施：

一、根据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，在原有城区、景区完善服务

业设施、配齐设施用地。（责任单位：区自然资源局、地坑院景

区管理处、高阳山景区管理处）

二、在符合规划的情况下，对近期暂不供应的储备土地、未

确定项目的三产用地、已建成的空闲不动产等，支持用于发展夜

间经济开发建设。（责任单位：区自然资源局）

三、在夜间消费集聚区周边设立治安岗亭，做好随时处置各

类社会治安事件的准备。在巡防部署上，严格落实“1、3、5 分

钟”应急响应机制，加强辖区治安状况监测预警，实现动态调整，

精准投放警力。深化警民联防，广泛组织群防群治力量参与巡防

值守，提升巡逻防控工作的主动性、精准性、协同性。（责任单

位：区公安局）

四、鼓励在卧龙街、永乐街、地坑院百味巷小吃街、西站夜

市广场等夜间消费集聚区周边的机关事业单位、企业将本单位的

自用停车场（库）在适当的范围和时段向社会开放，实现资源共

享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机关事务中心、各相关职责部门）

五、对夜间消费集聚区周边道路现有路边泊车位进行实地调

研，最大限度挖掘道路潜能，按照能划尽划的原则，增加夜间固

mailto:15号）文件精神，积极发展夜间消费，做大做强夜经济市场主体，根据省、市统一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我委起草了《三门峡市陕州区支持城区发展夜间经济若干政策措施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现征求各单位意见，请各单位于5月7日上午10点前，填写意见反馈，并将加盖公章扫描版发送至邮箱szqfgwshk@163.com。联系电话383233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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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时间段的临时免费停车位，并按照规范要求做好安全防护。（责

任单位：区公安局）

六、大力推进公共停车场建设，合理利用未开发的待建空地

或拆除违章建筑设置临时公共停车场。在部分人流量较大的公共

场所合理规划增设公共厕所等设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交通运输局、

区城市管理局、区自然资源局）

七、进一步优化服务群众出行的公共运力结构和组织模式，

指导巡游出租汽车公司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根据群众出行密

度、出行时间段，对夜间消费集聚区等人流聚集地及时做好车辆

调度调配和派单工作，保障群众安全、便捷、畅通出行。（责任

单位：区交通运输局、区城市管理局）

八、在夜间消费集聚区有序增设共享电单车投放点，并加大

夜间维护力度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局）

九、鼓励企业到夜间消费集聚区建设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

桩，指导企业申报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。（责任单位：

区发展和改革委、区自然资源局）

十、对于集中固定夜市摊位，设置“共享电源”，解决夜市

商户“短时用电难”问题，延长商户营业时间，合理放宽夜间市

容管理。涉及餐饮废弃物等污染监管方面，推行统一收集、集中

处理、统一管理模式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局、区供电公司、

三门峡市生态环境局第二分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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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夜间经济时段允许合适路段门店在不占用盲道、消防

通道，不影响行人、车辆正常通行，不违反环境保护规定，不侵

害他人合法权益前提下设置货物临时堆放点、顾客临时等候区、

就餐坐席等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局）

十二、持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降

低夜间经济街区经营主体准入门槛，简化审批程序。在注册登记

方面，支持个体工商户网上注册登记。在环评审批方面，开辟环

评审批绿色通道，对未列入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

录 （2021 年版）》的项目，豁免办理环评审批手续；对列入《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（2021 年版）》的项目，实

行同类项目打捆审批，实现即收即办。（责任单位：三门峡市市

场监督管理局陕州分局、三门峡市生态环境局第二分局）

十三、结合年度文旅宣传推广计划，将部分主题活动举办地

设置在成熟的夜间消费集聚区并纳入精品旅游线路，加大宣传推

介力度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）

十四、延长体育场馆等公共场馆开放时间，结合体育赛事举

办促进“夜健”消费活动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教育和体育局、区文

化广电和旅游局）

十五、鼓励民间文艺组织、团体、个人推出文艺精品节目，

在重大节假日和周末时间段由文旅部门推荐引导到甘棠公园、地

坑院景区等夜间消费集聚区演出。积极开展“非遗进消费集聚区”



— 5 —

活动，吸引游客夜间消费。在符合规划、满足公共安全要求的情

况下，在夜间消费集聚区预留演出场地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文化广

电和旅游局、区城市管理局）

十六、开展特色美食品牌创建，组织餐饮企业到乡（镇、街

道）、村等地挖掘本地“夜食”特色美食，每年组织举办夜间美

食节，评选陕州区十大夜间美食品牌，并进行授牌、公示。（责

任单位：区商务局）

本政策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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